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13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7月30日（二）下午2時 

地點：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第一辦公室2樓會議室 

主持人：王泓翔局長                                                                                

紀錄：張凱翔 

出列席人員：黃煥榮委員、黃馨慧委員、曾郁嫻委員、吳健羣委員（請假）、呂

生源委員（請假）、謝宏利委員（蔡宗熹代）、張維明委員（請假）、

李榮晉委員（請假）、黃力卉委員、王美桂委員、張智瑋委員（周

可欣代）、王秉璋委員、張玲玲委員、岳宗明委員、古欣巧委員、

鄭明華委員（請假）、黃書娟委員、蔡偉潔委員（請假）、陳麗安委

員（請假）、蔡晏寧支援教師、楊婷伊股長、楊子儀科員、臺北市

性別平等辦公室古家餘研究員 

壹、 報告事項： 

一、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議程附件1，頁5~9）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二、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執行等級說明: A-已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供決策參考】 

項

次 

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 

委員建議 

權責

單位 

辦理情形 

（請權責單位填寫） 

執行

等級 

1 本年度 (113)將辦理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構）111至112年推動

性別平等工作獎勵計

畫」，推薦體育局辦理

之「推動運動性別平等

獎」提報特別獎。 

 

綜合

企劃

科 

一、本局今年提報輔導管理科

「運動性別平等獎」及全民

運動科「全民運動女力瘋–

臺北市運動知能系列課程

十周年」2案參與特別獎評

選。 

二、經113年4月23日評審會議

評選，「2023臺北市運動知

能系列課程及活動－10年

有成多元成果」榮獲特別獎

A 



佳作。 

主席裁示：同意解列。 

三、 本局113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名單調整。（議程附件2，頁10~11）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四、 本局113年1至6月性別平等工作執行情形。（議程附件3，頁12~16）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另有關本局主辦今年社教小組父親節活動，請綜

合企劃科於父親節前再加強宣傳。 

五、 本局113年度完成性別主流化訓練時數情形。（單位：人事室） 

依本府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113-116年）

規定，本局同仁應完成性別主流化之訓練時數及113年截至7月15日執

行情形如下： 

(一)主管人員及一般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3小時訓練：本類本局

應完成訓練者計139人，已完成訓練計78人，完成比率為56.1%。 

(二)性平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18小

時訓練，其中6小時以上應屬進階課程：本類本局應完成訓練者計

7人，已完成訓練計3人，完成比率為42.8%。 

(三)本府其他人員（不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專任人員、駐衛警察及工友，

含技工、駕駛）每人每年均須完成3小時性別平等相關課程訓練，

其中1小時應為性騷擾相關課程：本類本局應完成訓練者計131人，

已完成訓練計55人，完成比率為41.9%。 

主席裁示：請人事室統計尚未完成課程名冊提至局務會議追蹤列管。 

六、 本局114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單位：會計室） 

依本府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規定，性別預

算由各一級機關構依「臺北市政府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盤點

與機關構相關之性別平等業務並編列性別預算，再提報各機關構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協助檢視及提供審查意見後，修正後提送主計處彙辦。 

查本局114年度性別預算共計編列9,273,500元，113年度預算

9,273,500元（無增減），編列內容詳如議程附件4（頁17~19）。 



主席裁示：請各科室重新盤點推動性別平等相關預算，交由會計室彙

整，並於本局113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提出。 

七、 本局113年度提報性別統計分析專題執行情形：（單位：競技運動科） 

按前次會議決議，本局113年度計有2案辦理性別統計分析專題，分

別為「臺北市近5年補助競技類體育團體辦理女子賽事佔比分析案」（競

技運動科）及「111年至113年臺北市體育團體輔導訪視受訪視團體組織

成員性別分析案」（輔導管理科）。 

本次提報為競技運動科之「臺北市近5年補助競技類體育團體辦理

女子賽事佔比分析案」，資料如議程附件5（頁20~26）。 

黃馨慧委員：首先肯定競技運動科用心的分析，想瞭解的第一個就是

逐年申請件數增加，但補助比例卻逐年降低原因；另此

分析案未呈現申請補助案之核准比例，建議加以說明；

此外本分析案對政策有沒有具體的建議，亦可再補充。 

黃煥榮委員：建議增加「補助男子賽事」及「補助女子賽事」的對照說

明，以呈現男性與女性受補助之比例；另外結語段「近五

年女子賽事辦理以足球、棒球、壘球為最多」，建議說明

以上球類運動補助較多原因，並說明未來如何公平分配

及補助各項運動。 

曾郁嫻委員：有一些盃賽雖定位於競技類賽事，但全民皆可參與，賽事

型態較基礎及入門，跟一些較基層的活動較有連結，有

沒有可能從其他面向去看到競技類及全民類運動重疊結

合跟成長，才會知道體育局正在推廣的這些活動計畫，

有沒有轉換成其他的形式在成長。 

      古家餘研究員：請競技運動科於報告裡補充女子賽事之認定方式。 

  主席裁示： 

1. 臺北市相較於各縣市，辦理單一性別賽事，尤其是女子為

主的賽事量是全國最多，疫後本市各項體育賽事蓬勃發

展，競技類活動激增，導致「女子賽事佔總申請案件比例」

不增反減，建議競技運動科比較「純男子賽事」及「純女



子賽事」，避免數據呈現失真；另鑒於足球、棒球、壘球

及冰球的女性參與度相對較低，本局遂加強補助及推廣。 

2. 臺北市體育補助經費皆以積分核算，請競技運動科、全民

運動科及輔導管理科評估於積分中納入推展性別平等加

分項目，鼓勵各運動團體對此議題積極推動。 

3. 另請競技運動科依委員建議修正簡報內容。 

4. 請輔導管理科於113年下半年完成輔導訪視系統及經費

補助申請優化，以統計男女人數，並於本局113年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報告建置進度；另有關「性別統計

分析專題」題目更換，請輔導管理科1週內擬定題目及大

綱於局務會議報告，並由綜合企劃科通知外聘委員確認。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確認本局113年度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程序參與部分，提請討

論。（單位:世壯運執行辦公室、運動產業科） 

說 明： 

一、 依本府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規定，本局每

年應撰擬2案性別影響評估表，並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程序參與。 

二、 按前次會議決議，本局113年度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之重點工作

計畫或業務為「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暖身系列活動」（世壯運

執行辦公室）及「U-Sport臺北樂運動」（運動產業科），資料分別

如議程附件6（頁27~33）及附件7（頁34~39）。 

黃馨慧委員： 

1. 針對「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暖身系列活動」部分，評

估項目1-1，建議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政策

之相關性；另外性別統計旨在發現性別差異並分析其原

因，此案評估項目1-2、1-3都是整體的數據，看似男女比

例相近，仍建議分析各專項訓練之男女比例是否有性別



失衡之狀況俾精進改善。 

2. 針對「U-Sport臺北樂運動」部分，建議將 U-Sport臺北

樂運動112年度申請性別比例填寫至評估項目1-2（性別

統計及性別分析）欄位說明；另外評估項目2-2第2項，撰

寫時應避免性別刻板印象。 

黃煥榮委員： 

1. 針對「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暖身系列活動」親子互

動課程部分，家長大概有100多人，小孩只有9個人，建議

提出一些策略，讓孩子願意出來活動。 

2. 針對「U-Sport臺北樂運動」部分，資料顯示申請男性比

例偏低，建議思考如何促進男性運動參與（尤是年長男

性），並輔以相關運動趨勢調查說明，加強說服力。 

曾郁嫻委員： 

1. 世壯運暖身訓練營，是要強化競技實力，或是推展運動

參與，方向應先定調；另評估項目1-3，「符合正式賽會男

女性別報名數目性別等比例」，請加以具體說明相關數據。 

2. 針對「U-Sport臺北樂運動」部分，資料顯示參與女性佔

6成，內文推測女性可能較偏好室內運動。或可透過不同

性別發給不同點數之方式，達成參與性別平衡目標。 

        古家餘研究員： 

針對「U-Sport 臺北樂運動」，目前臺北市運動中心使用

者男性佔比居多，臺北市的規律運動人口亦同，所以我認

為 U-Sport計畫有助提高臺北市女性運動參與度。此外，

應深入了解民眾如何使用點數，例如報名課程、使用健身

房或游泳池等，並進行更詳細的數據調查，以便未來精進

計畫。 

            主席裁示：請依委員意見修正；另有關 U-Sport 臺北樂運動計畫，

請進行性別相關數據調查，以作為政策修正之參考。 



肆、臨時動議： 

           主席裁示：有關本局臉書「臺北運動吧」，如近期巴黎奧運選手打氣

加油貼文，請綜合企劃科嚴格把關，切勿出現性別刻板印

象之貼文。 

伍、主席結論：無。 

陸、散會：下午4時。 

 

 



 


